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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体在自杀事件后可能出现的症状或表现  

  就我校自杀事件的处理而言，自杀事件发生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对相关的当事人及

校内部分学生进行了访谈，结果表明，个体在自杀事件后可能出现的症状主要有：  

  1、闪回、噩梦  

  闪回是最常见的应激反应之一。尤其是对目击者或见到现场照片的人员而言，更易出现

闪回。有少部分人未曾目击，但却经常想象当时的情景，感到十分恐惧。如事件发生后就有

女生谈到，自己常会无法抑制地想象该生从楼上跳下的情景，尤其半夜醒来的时候更甚，觉

得十分恐怖和害怕，晚上也经常做恶梦。  

  2、恐惧、失眠  

  死亡往往给人们带来恐惧的感觉。尤其是到了夜里，更容易产生恐惧，导致失眠。对恐

怖场面的想象和从小接受的关于鬼神的说法更加剧和助长了恐惧心理。在经济和文明不发达

的地区，许多人家里在有人死亡后会采取迷信的手段，加上电视等媒介的渲染，都使死亡变

得更加神秘而可怕。  

  因此，许多目击者都表示不敢走过事发地段。同时有些人表示，在夜晚会想象死者在空

中飘荡，这势必影响到睡眠质量，更易导致失眠。我校有位教师看到现场照片后，临睡前就

经常不自主地想到所看到的情景，恐惧得难以入睡。半夜惊醒时又想起照片上的样子，且连

续几日总在同一时间醒来，更觉恐怖。  

  3、自杀未遂者再次采取自杀行为  

  对于自杀未遂者来说，虽然身体上受到的伤害得到了抢救和医治，也可能由于自杀行为

本身释放了一定的心理压力，但危机仍未过去。在与行为人沟通的过程中，她坚持认为死亡

是一种解脱，且自己的死亡对别人不会造成什么影响。所以，只要其心灵上的伤害仍未得到

抚慰，或是心结仍未打开，仍有可能再次采取自杀行为。  

  二、自杀事件后可能出现的其它问题  

  1、自杀传染性  

  研究表明，名人的自杀事件常会引发自杀事件的增多，包括在其自杀后的某一个时间段

自杀率的提升，或是在其自杀地点、以其自杀方式进行自杀的事件增加。大学生虽然没有名

人的影响大，但由于身份的接近性、所经历事件的接近性，也很可能引发其它学生在遭遇挫

折或类似问题后，产生那种“死是最好的解决方式”的想法，从而去效仿其自杀行为。在第

十届全国心理学术大会上公布的一项对国内 6所大学学生自杀状况的研究结果就显示，目前

我国大学生自杀存在着一个明显特征即“自杀传染”。  

  2、媒体报导引发的系列问题  

  在自杀事件后的报导中，媒体赫然扮演着卫道士的形象，讨伐高校的不重视、讨伐干预

措施的缺失、讨伐现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降低及心理承受能力低下等，却忽略了自身的

宣传可能造成的后果，忽略了自身是否遵守了报道的守则。而且这些报导动辄就是系列，前

因后果全程跟踪，网络电视报纸全方位报道。甚至为了追求新闻效果，把自杀事件炒作得耸

人听闻，或者简化自杀因素，容易让人产生“自杀是解决个人问题的办法”的错误看法，这

些都可能对大众（包括大学生本身）起导向作用，造成自杀增加的趋势，并使某种自杀方式

更易泛化为自杀者普遍选择的方式。另一方面，对传闻与猜测的报导则极易造成对自杀者家

人尤其是自杀未遂者本人以及相关甚至无关的人更大的压力和更深的伤害。自杀的经历被公



诸于世，可能严重影响的不仅是自杀未遂者一时的心理，而且还有今后的求职就业、婚姻家

庭等，给其生活埋下隐患。  

  3、自杀事件中的校方责任问题  

  在许多自杀事件中，自杀者是因为个人的感情、生活、经济压力等而选择结束生命。如

2007 年 9 月的跳楼自杀者，就是因为个人创业失败，负债累累而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

气。另外，家庭的影响十分重大，这又恰恰是学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无法控制的因素，若家

长不予支持，往往导致危机干预的失败。笔者所接触一名曾试图自杀者坦言，当初促使自己

产生自杀念头，是因为高考失利后母亲的完全否定，让其产生强烈的无价值感，认为自己活

着也没什么用。然而，一旦自杀事件在校园内发生，校方就不得不被迫承担一定的责任，包

括赔偿。同时，也要承担来自于媒体、自杀者亲人、社会舆论、校内学生舆论、上级相关部

门等方面的压力。而在个别与校方行为过失有关的自杀事件中，其种种的压力更为巨大。 

三、建立学生自杀后的危机干预机制  

  首先，无论发生自杀事件与否，都必须做好学生的心理教育和辅导工作；其次，在自杀

事件发生后，要在全校开展各式各样的心理辅导及如何对待失败、失意、失恋大讨论，帮助

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第三，要建立建全应付突发性事件的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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